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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十佳品牌评选申报条件及程序

一、申报对象
2021年度各项经济指标和社会责任突出的长沙市行政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旅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类别
包括以下6类：十佳旅游饭店、十佳文旅消费新场景、十佳乡村旅游（区）点、十佳夜经济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十佳旅游民宿、十佳文化旅游节会。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年内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2.年内无重大有效旅游投诉，且未受到行政处罚；
3.年内文明创建无因工作不力被通报批评；
4.同等条件下，在本行业中获国家级、省级荣誉的优先；
5.优质高效完成市委、市政府和文旅部门布置的各项任务。
（二）特色条件
1.十佳旅游饭店
①年度复核合格；
②年度经营收入和纳税在全市同行业中居前列。
2.十佳文旅消费新场景
①在全市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文化旅游融合创新场地、景点，有创新文旅消费供给、引领文旅消费的示范作用；
②文旅消费新场景主要涵盖新都市游、工业游、科创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自驾露营旅游、低空飞行、游艇旅游、文化演艺旅游等新业态旅游场所，以及文化艺术场馆、网红打卡地等；
③有统一的管理运营机构。
3.十佳乡村旅游（区）点
①四星级以上乡村旅游区（点）且年度复核合格；
②年度经营收入和纳税在全市同等规模行业中处于前列。
4. 十佳夜经济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
①以文娱消费为主体，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经济发展的“夜间经济”区域；
②有较规范的旅游标识标牌和旅游咨询服务、停车、厕所、食宿等接待功能设施；
③有统一的管理运营机构。
5.十佳旅游民宿
①具有较鲜明的地域、历史、民俗等文化内涵，具备同时接待30人以上的规模；
②年度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在全市民宿业中处于前列；
③旅游服务设施完备、服务质量好。
6.十佳文化旅游节会（消费案例）
①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影响力大的文化旅游节会、营销推广活动，以及有影响力、传播力的文旅消费案例；
②对举办地文化旅游形象建设和旅游收入增长作用显著；
③在市级文旅部门进行报备。
四、评选程序
1.自愿申报（4月13日—4月19日）。各文旅企事业单位或行政机构对照各类评选条件，自行收集依据、核定数据，认真填写《长沙市文旅行业品牌评选申报表》，同一单位只能申报一个类别。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企业简介和相关佐证材料报所在区县（市）文旅广（体）局（上报资料数据为上年度企事业单位发展情况）。
2.区县（市）推荐（4月20日—4月25日）。各区县（市）文旅广（体）局根据申报内容以及日常管理、检查所掌握的工作情况，择优推荐各类评选对象，其中，岳麓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5个类别的项目上报总数不得超过15个，其他5个区上报总数不得超过10个，分类统一汇总上报市文旅广电局资源开发处。
3.专家评审（4月26日—5月12日）。由相关业务处室邀请机关纪委分头组织专家对品牌评选项目进行评审复核或实地考察，每个项目提出12个建议名单交资源开发处汇总，征求旅游行业协会和市安委会、市综治办、市文明办等部门意见后，由全体局领导和处（室）长进行差额投票，形成投票结果，再提交局务会、局党组会研究，确定候选单位名录，报市政府审定。
4.社会公示（5月13日—5月19日）。评选结果通过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政务网对外发布，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联系人及申报表
1.联系人：市文旅广电局资源开发处  肖云
电   话：88666273    邮  箱：1834569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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